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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依据
按照保定市《关于对下放乡镇（街道）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进行调整的通知》文件要求，制定《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高阳县镇街行政处罚下放事项清单的通知》。
二、调整内容
收回文化旅游领域事项1项：对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收回水利领域处罚事项2项：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行政处罚和对凿井施工等单位承揽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取水井工程或者为其建设取水配套设施的行政处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各镇街停止执行上述3项事项，文广旅局和水利局同步收回，同时做好工作衔接。
3、 条例依据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宗教事务条例》

